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告知承诺制申请表
	审批方式
	审批告知承诺制

	项目名称
	光模块研发组装生产项目

	项目代码
	2207-350503-04-03-270293

	项目建设地点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北峰街道霞贤路300号泉州软件园联通产业园4F

	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
	80、电子器件制造397

	规划环评开展情况
	

	建设单位
	宏芯科技（泉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工商注册号       (其他
	91350503MA355JBQ90

	授权经办人员信息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评价单位
	湖北江品鑫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工商注册号       (其他
	91420100MABMTGHE18

	评价单位资质证书编号
	

	编制主持人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06353743505370594

	建设单位承诺
	一、本单位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合法、真实、准确、有效，对填报的内容负责，同意环保主管部门将本次申请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二、本单位已对《光模块研发组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查，认可湖北江品鑫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三、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严格按照本项目环评文件所列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

四、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坚持守法生产经营，本项目不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项目所需的用地、用房均属依法获得，不存在使用违法建筑等其他违法情形，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各界的监督，若存在违法行为隐瞒不报的，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查处，由环保部门撤销关于本次申请的审批决定。

五、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标准，把环境保护工作贯穿与项目建设和经营过程，落实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本单位将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正式投入使用。

六、根据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办事指南（试行）》（环办〔2013〕103号）的有关规定，我单位提交的《光模块研发组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公开本电子版，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对于环评文件不宜公开的内容及理由说明如下：

1、附件（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产权证、委托书、监测报告等），涉及企业的私人信息。

2、附图（平面布置图等），涉及企业的私人信息。

3、企业联系方式，联系人姓名等涉及企业的私人信息。

建设单位（盖章）：宏芯科技（泉州）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2022年 7 月18 日

	技术单位承诺
	一、本单位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政策、技术导则规定，接受宏芯科技（泉州）有限公司的委托，依法开展光模块研发组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按规范编制《光模块研发组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本单位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对光模块研发组装生产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对《光模块研发组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

三、本单位对《光模块研发组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拥有完整、独立的知识产权，对该成果负责，不存在复制、抄袭等失信行为，同意环保主管部门将该成果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技术单位（盖章）：湖北江品鑫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编制主持人（签字）：

	相关文书送达方式
	（ ）邮件送达，电子邮箱为：

（ ）快递送达，邮寄地址为：

（ ）申请人窗口自取

注：以上三种方式均可（打√），请申请人在提交申请表时一并明确。


注：建设单位和技术单位除在表格规定的地方盖个章外，还需对整份申请加盖骑缝章。本表一式三份，生态环境部门、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各存一份。填报说明可不打印。


